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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22号：证券

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产品》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4-04-14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保监发〔2014〕29号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了进一步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投资资产认可标准，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

答第22号：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产品》，现予印发，自2014年第1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起施行。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2号：投资资产》中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

报规则——问题解答第10号：无担保企业（公司）债券、不动产、未上市股权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创新试点投资产品》

中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创新试点投资产品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中国保监会

　　　　　　　　　　　　　　　　　　　　　　　                    2014年4月9日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

第22号：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产品

　　问：保险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投资的证券投资基金，在偿付能力报告中如何认可？

　　答：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当按照下述标准确定认可价值：

　　（一）保险公司投资的股票基金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5%作为其认可价值。股票基金是指根据《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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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办法》发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

　　（二）保险公司投资的债券基金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8%作为其认可价值。债券基金是指根据《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发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证券投资基金。

　　（三）保险公司投资的货币市场基金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作为其认可价值。货币市场基金是指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发行的、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保险公司投资的混合基金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5%作为其认可价值。混合基金是指根据《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发行的、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

　　（五）保险公司投资的股票型分级基金为认可资产，其中，优先级份额（A类份额）以账面价值的96%作为其认可价

值，劣后级份额（B类份额）以账面价值的90%作为其认可价值。

　　保险公司投资的债券型分级基金为认可资产，其中，优先级份额（A类份额）以账面价值的99%作为其认可价值，劣

后级份额（B类份额）以账面价值的95%作为其认可价值。

　　分级基金是指依据证监会《分级基金产品审核指引》发行的结构化证券投资基金。　　

　　问：保险公司根据《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投资

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保险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在偿付能力报告中如何认可和披露？

　　答：保险公司投资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保险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为认可资产，应当按照下述标准进行认

可和披露：

　　（一）认可标准

　　1.单一型资产管理产品应当按照投资标的认可标准确定其认可价值，即保险公司应当以所持有的资产管理产品的账

面价值为基础，按照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标的的认可标准确定其认可价值。单一型资产管理产品是指全部资产或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资产投资于某一支金融产品或某一特定形式的投资工具的资产管理产品。例如，投资标的仅为银行存款的资产

管理产品，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持有该资产管理产品的账面价值，乘以对应银行存款的认可比例，计算其认可价值。

　　2.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5%作为其认可价值。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是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资产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的资产管理产品。

　　3.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8%作为其认可价值。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是指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债券、存款、债权类资产等），且投资于信托计划、银行信贷支持证券、商

业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的比例不高于百分之二十的资产管理产品。

　　4.另类资产管理产品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85%作为其认可价值。另类资产管理产品是指百分之六十以上资产投

资于信托计划、银行信贷支持证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的资产管理产品。



　　5.混合类资产管理产品为认可资产，以账面价值的90%作为其认可价值。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混合类资产管理产

品是指不能分类为上述1、2、3、4类的资产管理产品。

　　（二）信息披露

　　保险公司应当在认可资产表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后、“权益投资”项目之前，增加“资产管理产品”项目，

列报所投资的资产管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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